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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被害人對受僱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

時效，得否再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請求賠償

損害？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 
───────────────── 
【關鍵字】 

請求權競合、消滅時效、危險製造人責任、僱用人責任 

【事實摘要】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振立公司承包被上訴人台電公司之系爭工程，該

公司僱用之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即被上訴人甲於民國九十年一月十一日上午回收

舊輸電線時，疏未注意防護，致系爭電線設備，遭台電公司所有高壓輸電線掉落

碰觸，主吊線因短路而燒斷，致第一○○六次自強號列車緊急煞停，海線列車行

駛中斷，使伊受有派員搶修工料及營業損失等損害。被上訴人為共同侵權行為

人，振立公司並應負民法第191條之3、第188條之賠償責任，台電公司為工作物

即輸電線所有人，亦應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負其責任等情。 
被上訴人振立公司及甲則以：系爭主吊電線設備短路，係不明異物碰撞造

成，與伊施作系爭工程無關。又縱認伊應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惟上訴人於

九十年四月四日即已知悉伊為賠償義務人及所受之損害，遲至九十二年八月二十

八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罹於二年時效期間，伊得拒絕給付。 
被上訴人台電公司則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伊就輸電線之設置或保管有何

欠缺，及如何與系爭主吊電線設備接觸致生事故。況系爭事故發生後，上訴人曾

於九十年一月十六日及同年二月二十一日發函請求伊賠償損害，知悉伊為賠償義

務人，遲至九十二年八月二十八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罹於時效而消滅

各等語，資為抗辯。 

【法院見解】 

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係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者之「自己責任」，至其受僱

人是否有故意、過失，應否負侵權行為責任，則非所問；僅受僱人如應負侵權行

為責任時，該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之人，尚應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之僱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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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而已。是被害人對於受僱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縱已罹於時效，

亦不妨其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請求該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者賠償損害。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且須明知該人所為屬侵權行為，始足當之。 

【學說速覽】 

一、民法第191條之3的解釋重心：危險之認定 
   如同學者所指出的，民法第191條之3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認定工作或活

動之危險。學者認為該危險包含工作或活動性質的危險或使用工具的危險，

或其使用方法的危險；而危險的判斷上，則應就其是否具特別足以損害他人

權益的為害性、此種危險得因盡相當注意而避免等兩因素為綜合之判斷，其

並舉例如：工廠排放廢水、桶裝瓦斯裝填與爆竹廠爆炸、賽車活動、炸藥開

礦或開山、燃放煙火、設置變電所或瓦斯管線等等
19

；而實務上，曾認為「架

設網路平台」、「輸油管之架設」、「服裝業者店面騎樓鋪設地磚危險」、

「經營遊覽車事業」、「使用車輛」等等活動並不屬於民法第191條之3所規

範之危險。十分可惜的是本案法院未就電線之設置表示是否屬於「危險活

動」，考生若於考場遭遇本問題，必須費心為相關論述。 
   最有爭議者，則為「醫療行為」是否民法第191條之3所規範之危險？對

此問題，肯否見解均有人支持。持否定見解者認為醫療行為的危險性乃係因

其行為本質所使然，並非因現代科技或社會經濟活動所創設，故與本條立法

目的不符；又我國所師法之義大利民法於適用上亦未將醫療行為納入危險活

動之規範中；再者，醫療行為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尚有爭議，不

論採取肯否見解，將醫療行為納入危險活動均不妥當
20

。對此爭議，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則認為醫療行為並非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

危險之來源，且非因危險活動或事業而獲取利益為主要目的，其亦與立法理

由中所例示之活動性質有異，故採取否定見解。 
二、消滅時效的主觀與客觀標準 
   首應說明者，消滅時效涉及三層次的問題：應先思考系爭請求權的時效

期限為何？再就時效起算的時點（即主觀或客觀標準）思考；末則就系爭請

求權是否罹於時效為具體之分析。處理上不宜混為一談。 

                                                      
19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第二冊：特殊侵權行為》，2006年3月，頁260~262。 
20 王澤鑑，同上註書，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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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規定，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

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時

起，逾十年者亦同。就其短期消滅時效，係以權利人主觀狀態為準，即被害

人是否明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且須明知該人所為屬侵權行為，始足當

之。故於本案例之中，法院因當事人對於上開條件之一的欠缺，導出前開

「被害人對於受僱人之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縱已罹於時效，亦不妨其依

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請求該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者賠償損害。」的結論。

故本見解需有類似事實存在方得援用，請考生特別注意。 
   上開時效採取主觀與客觀雙重標準的規範，僅適用於侵權行為請求權，

惟按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的長度，原則上為十五年；至其起算，依民法第128
條之規定，乃係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以不行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行

為時起算。細究其文義，乃係採客觀判斷標準，即不論請求權人是否知悉該

請求權以得行使，消滅時效均開始起算，此與民法第197條第1項兼採主觀與

客觀雙重標準的立法模式有所不同。 
   然而，依照最高法院91年度台上字第1312號判決之看法，有兼採主客觀

判斷的走向，該判決謂：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定

有明文。而依不當得利之法則請求返還不當得利，以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

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倘利益授受之雙方當事人，均不知其利益授

受之法律上原因不存在，甚或誤認其法律上之原因存在，則須權利人知悉其

得行使權利之狀態，時效期間始能起算。蓋權利之行使可被期待甚或要求而

不行使，乃權利依時效消滅之理由，若權利人不知已可行使權利，如仍責令

其蒙受時效之不利益，自非時效制度之本旨。 
   學者有對上開判決提出質疑者，其認為主觀判斷標準的採取將產生時效

期間無法確定、違背法律安定性的要求與過份保障權利人權益等等缺

點，故除法已有明文採取主觀消滅時效起算點者，如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規

定，對於當事人主觀情狀原則上不與審酌。倘若個案中發生適用法律不公平

的狀態，則應透過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信原則」加以發揮衡平作用
21

。最

高法院95年度第16次民事庭會議亦採客觀判斷標準，其表示：按民法第128條

所謂請求權可行使時，係指行使請求權在法律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

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不能行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行不因此而受影響。

                                                      
21 林誠二，〈消滅時效期間起算點之合理性判斷〉，《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9期》，

2007年5月，頁302~305。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實務系列 ●    判解  No.5集  

 20

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民法

第182條之附加利息，性質上屬不當得利，權利人於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發生

時即得請求返還不當得利，其時效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  

【考題分析】 
 

何謂危險責任？我國民法債編設有如何之規定？又相對於一般侵權行為，危險

責任有何特色？請分別說明之。 （92輔大法研2） 
 

◎答題關鍵 

危險責任之發展，涉及侵權行為歸責原則思想之變動，即行為人負擔侵權行

為損害賠償責任的正當化理由。從結果責任到過失責任，要求加害人主觀要件之

存在，方能肯認其非難性；然而於某些案例之中，這樣的要求卻使得損害無法受

到填補，故採取推定過失的立法模式，加以保障被害人；不過該等方法終究不脫

被害人無法獲得適當救濟之可能，故侵權責任的歸責事由漸漸從行為本身具備的

危險性切入，因此創設了危險責任，藉以適度分散不幸的損害。然而，民法債編

並不存在相關規範，至多僅有推定過失的立法模式，如民法第190條到第191之3
等規定，考生在本題中可加以分析。 

 
 

請附具理由解答下列問題：甲執有乙所簽發到期日為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一日、

面額新台幣一百萬元之本票，屆期提示不獲付款，聲請法院為准予強制執行

之裁定，並於八十九年七月一日聲請法院強制執行，因執行無效果，執行法

院於九十年一月一日發給債權憑證。嗣甲於九十四年七月一日以該債權憑證

為執行名義，再度聲請強制執行，查封乙之財產，乙為時效抗辯，並提起債

務人異議之訴，請求撤銷對其所為之強制執行程序，其訴有無理由？  
 （94司1） 

 

◎答題關鍵 

本題關鍵在於考生是否知悉本票經裁定之後其請求權時效如何之問題。本票

之裁定雖有執行力，然卻無與確定判決同一效力，故其時效之起算不應適用民法

第137條第3項之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所確

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效期間為

五年，從而其消滅時效仍為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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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六十年甲將自己之房地出賣於乙，契約僅訂甲應儘速對乙辦妥所有權移轉

登記，惟甲在此之前因積欠丙貨款，甲之該房地遭丙聲請假扣押(查封)，致未如

期辦理登記。民國八十年，乙獲悉甲該房地之查封已在民國六十八年撤銷，乃

於八十年向甲請求辦理登記，並要求甲應對自己就遲延登記，負一百萬元之損

害賠償。甲除對乙主張遲延登記並不可歸責於自己之外，並表示乙之兩個請求

權皆已罹於時效而消滅，故拒絕給付。問： 
一、若甲對乙之遲延責任可以成立，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是

否與變更登記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相同？ 
二、甲對乙主張之不動產登記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是否於法有據？  

 （90台大法研1） 
 

◎答題關鍵 

本題應先處理已遭假扣押之財產為買賣契約之標的是否構成自始客觀給付不

能而無效的問題，再就兩個小題進行討論。第一小題涉及債務人何時方就其未為

給付負擔遲延責任的問題。查本題中並未約定履行期，僅約定「應儘速對乙辦妥

所有權移轉登記」等字樣，故本文認為應適用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乙先對

甲為催告而未獲給付者，甲方負遲延責任，即與該契約之變更登記請求權時效起

算時點有所不同；第二小題則涉及消滅時效會否因買賣標的物遭假扣押而受有影

響之爭議，依最高法院63年度台上字第1885號判例
22

之見解，標的物遭假扣押並

不會影響權利之行使，蓋假扣押之效果僅係無法就受假扣押之財產為處分而已，

從而時效即應就契約成立時開始起算。 
 
 

 

 

 

                                                      
22 最高法院63年度台上字第1885號判例：惟查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

可行使時起算，其中所謂「請求權可行使時」，乃指權利人得行使請求權之狀態而

言。例如：未定清償期之請求權，以請求權發生時為其可行使之時：附停止條件或

附確定期限之請求權，以其條件成就或期限屆至之時為其可行使之時。至於義務人

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原審不就被上訴人得行使請求權之狀態，究於何時

開始存在，予以調查審認，遽謂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上訴人於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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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民國60年1月5日向乙借款新台幣50萬元，作為購屋之用，約定兩年為期，

按月支付利息，並以該購得之房屋及其基地設定抵押權為擔保。兩年期滿，甲

仍按月支付利息，乙亦未予催討，自65年2月份起，甲未再支付利息。乙至79年

10月始向甲催討，甲以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拒絕返還。問： 
一、原本清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是否業已完成？ 
二、利息清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是否業已完成？ 
三、乙於81年底聲請拍賣抵押物，甲以時效完成為由，主張乙無權拍賣，是否

有理？ （82司1） 
 

◎答題關鍵 

本題涉及債務人按月支付利息是否構成民法第129條第1項之「承認」，若採

肯定見解，則發生中斷時效之效力。甲最後一次支付利息日為65年1月5日，自該

日起算十五年，原本清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方告完成，故第一小題並無消滅時效

完成之問題；首先應辨明所為利息債權之請求權內容為何？甲乙契約中所約定之

按月支付利息，甲皆有支付，自無時效問題；就清償期屆至後所發生之遲延利

息，並非定期給付之債權，然按最高法院66年度第7次民庭決議之見解，應適用

民法第126條之規定。又由於利息債權係一直發生，故就74年2月以後方發生之遲

延利息，並無消滅時效完成的問題；至於65年2月到74年1月之遲延利息，消滅時

效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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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得辦理所有轉移轉登記時起算，已欠允洽。 


